
关于《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基础目录(2024年版)》的说明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社会信用体系
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
〉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
度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要求，进一步明
确公共信用信息纳入范围，保护信用主体合法权益，国
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会同国务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和其他有关部门（单位），严格
以法律、行政法规和党中央、国务院政策文件为依据，
编制本目录。

　　一、本目录所称公共信用信息，是指国家机关和法
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下统
称“公共管理机构”）在履行法定职责、提供公共服务
过程中产生和获取的信用信息。

　　二、本目录旨在规范界定公共信用信息纳入范围。
除法律、法规或者党中央、国务院政策文件另有规定外
，公共管理机构不得将本目录以外的信息纳入信用记录
。公共管理机构根据履行职责需要在本目录所列范围之
外采集的信息，不得作为公共信用信息使用。

　　公共管理机构以外的组织依法采集信用信息的范围
，不受本目录限制。

　　三、本目录共纳入公共信用信息13类，包括登记注
册基本信息、司法裁判及执行信息、行政管理信息、职
称和职业信息、经营（活动）异常名录（状态）信息、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合同履行信息、信用承诺及履
行情况信息、信用评价结果信息、遵守法律法规情况信
息、诚实守信相关荣誉信息、知识产权信息和经营主体
自愿提供的信用信息。有关机关根据纪检监察机关、检
察机关通报的情况或意见，对行贿人作出行政处罚和资
格资质限制等处理，拟纳入公共信用信息归集范围的，
应当征求有关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的意见。

　　四、地方性法规对公共信用信息纳入范围有特殊规
定的，地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牵头单位会同有关部门
（单位）可在本目录基础上，编制地方公共信用信息补
充目录。

　　五、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单位）应遵照合法、正
当、必要、最小化原则，严格按照相关目录或条目归集
公共信用信息。要严格遵守关于保守国家秘密、保护商
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有关规定，加强信息安全管理，严
禁泄露、篡改、毁损、窃取、出售、非法提供信用信息
或非法获取、传播、利用信用信息谋私等行为，切实保
护信用主体合法权益。

　　六、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党中央、国务院政策文件
对公共信用信息纳入范围作出新的规定的，从其规定。




































































































